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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要求
1.服务范围：负责采购人院区内线上、线下点餐、制作及配餐运送服务。
2.人员要求数量等要求：
★2.1供应商需为采购人配备≥32人团队，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厨师≥3人、配菜员≥6人、面点≥8人、配餐员≥11人、杂工≥3人。
2.2项目负责人：为投标人在职员工，年龄55周岁（含）以下，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5年或5年以上餐饮行业工作经验，身体健康。（供应商需提供正规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并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在本单位缴纳的六个月内社保记录中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如为新进员工则需提供劳动合同）
2.3其他服务人员：男性年龄55周岁（含）以下、女性50周岁（含）以下，身体健康，供应商须提供正规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
2.4投标人需提供人员的岗前培训方案和在岗持续培训方案。
3.人员基本素质要求：
3.1仪容仪表：统一着工装、工鞋（供应商提供），穿着整洁、卫生，仪表端庄。
3.2行为举止：精神饱满、诚实稳重、言谈举止文明、禁止大声喧哗及在医院内吸烟。
3.3文明礼貌：尊重他人、态度和蔼、保护病人隐私、使用文明用语。
3.4遵规守纪：遵纪守法、遵守操作规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医院规章制度。
3.5基本知识：岗前培训考核合格上岗，保障病人及医疗环境安全做好个人防护。
4.服务要求
4.1服务内容：病房各病区患者膳食的点餐、制作、配送、结算。最终实现对住院患者就餐的精准服务。
4.2服务要求：
4.2.1配餐时间：早餐7：00—7：30；午餐10:45—11:40；晚餐16：45—17：30；
4.2.2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正常开餐。遇特殊情况，医院及时通知供应商变更就餐时间，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并须准时开餐，做到饭热菜香。
4.2.3配送餐服务
（1）每天定点、定时去病房进行配餐，进行预订第二天餐，补订加餐。
（2）敲门进病房给患者进行书面订餐，并收取配餐费，登记记账，如有加餐在加餐单注明。
（3）配餐员还应及时查阅通过订餐软件下单的订餐需求，对配餐内容、病区、床位号及送餐时间做好详细记录，并及时将订单发至后厨。
（4）订餐结束，告知患者餐费费用。
（5）按时送餐，送餐餐过程准确、规范、卫生。
（6）配送餐人员要严格遵守病区各项规章制度，工作中能与病区工作人员进行良好沟通、协作，有问题及时协商解决。
（7）配送餐人员要尊重患者及其隐私，对患者要有耐心、同情心，态度和蔼，公正对待每一位患者。严禁训斥、责骂患者，严禁侵犯患者隐私。
4.服务质量要求
4.1营养部所提供的主食、菜肴多样化，且搭配科学，营养均衡。菜肴色香味美、原料新鲜、无杂物；面制品软硬适当、不酸不涩、均匀足量；米饭色泽纯正、米质优良、软硬适当。食品安全要求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
4.2环境卫生有专人负责，后厨区域内卫生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定时消毒，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及其它害虫及其孳生环境等，并编制施行完善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确保食品、原料、餐具、炊具等不受药剂污染。
4.3服务人员着装统一、整洁，工作前、处理食品原料后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前都应用流动清水洗手，不得有面对食品咳嗽、打喷嚏等有碍食品卫生的行为，严禁在食品加工场所抽烟。
4.4接触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洗手并消毒：处理食物前；使用卫生间后；接触生食物后；接触受到污染的工具、设备后；咳嗽、打喷嚏或拂鼻涕后；处理动物或废弃物后；触摸耳朵、鼻子、头发、面部、口腔或身体其他部位后；从事任何可能会污染双手的活动后等。
4.5后厨操作人员进入后厨时，应更换专用工作衣帽并佩戴口罩，操作前应严格进行双手清洗消毒，操作中应适时消毒，不得穿戴后厨工作衣帽从事与后厨内操作无关的工作，不得将私人物品带入食品处理区，不得在食品处理区内从事可能污染食品的行为，进入食品处理区的非加工操作人员，应符合现场操作人员卫生要求。
4.6服务质量总目标：
▲4.6.1不发生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4.6.2服务质量达到优良以上，餐品满意率达到80%以上，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4.6.3在北京市食品卫生相关部门监督检查中量化指标得分达标，保持已获评食品卫生等级，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5.其他要求
5.1采购人提供现有的生产、办公场地及厨房设备。本次招标预算仅包含投标人的人员成本费用。服务中所涉及的原材料费用、物耗费用（含清洁及消杀等用品）、设备及工具等等均由采购人承担。
5.2投标人需提供服务方案：包括日常配送服务方案、食材保温、保鲜措施方案、场地维护、防疫及环境卫生管理方案、库房管理方案等内容。
5.3投标人需提供质量保障措施方案：包括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服务管理制度、食品卫生保障措施等内容
5.4投标人需提供应急预案：包括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及应对措施。




